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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20刑初41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小学文化，户籍地内蒙古通辽市。系

本案被害人。

诉讼代理人高桂良，上海市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金某，男，1982年9月8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初中文化，系来沪务工人员，户籍地江西省高安市。

曾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又因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于

2020年8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奉贤区看守所。

辩护人盛刚，上海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奉检刑诉［2021］4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某犯故意伤

害罪，于2021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9月17日、2021年10月21日两次公开

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顾斌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及其诉讼代理人高桂良，被告人金某及本院通过奉贤区XX中心指派

的上海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盛刚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公诉机关建议本院延期审理一次

。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8月23日中午，被告人金某因工资纠纷和王某1发

生口角并遭王某1殴打。当日下午，被告人金某打电话约被害人王某1至上海市奉贤区

XX镇XX路奉柘公路口西侧100米处公交车站见面“解决问题”，并准备一把尖刀藏于裤

子口袋中。当日15时许，二人见面后，被害人王某1持菜刀背拍打，并动手推搡、殴打

金某。被告人金某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将被害人王某1左侧胸口刺伤。经鉴定，王某1外伤

致胸壁穿透创致左侧胸腔积气、积血，构成轻伤。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被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证人证言、鉴定

意见书、监控视频、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及

清单、案发经过等证据材料，据此认定被告人金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提请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诉称：被告人金某的行为致其遭受经济损失，要求被告人赔

偿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61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交通费250元、误

工费7770元、营养费2400元、护理费6746元、鉴定费900元，共计54472元。并就上述诉

称提供了门急诊病例、出院小结、费用小项统计、住院收费票据、门急诊收费单、医疗

费专用收据等证据。

庭审中，被告人金某对持刀致被害人受伤没有异议，但辩解因被害人先动手殴打，其出

于自卫才反击，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金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犯罪



事实均无异议，提出被告人金某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金某对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诉请的金额的计算方式没有异议，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20年8月23日中午，被害人王某1因工资纠纷和被告人金某发生口角并殴

打了被告人金某。当日下午，被告人金某打电话约被害人王某1至上海市奉贤区XX镇

XX路奉柘公路口西侧100米处公交车站见面“解决问题”，并准备一把尖刀藏于裤子口

袋中。当日15时许，二人见面后，被害人王某1持菜刀背拍打，并动手推搡、殴打金某

。被告人金某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将被害人王某1左侧胸口刺伤。经鉴定，王某1外伤致胸

壁穿透创致左侧胸腔积气、积血，构成轻伤。

另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因伤住院治疗及门诊就诊共计花费医疗费36166元。

本院审理期间，经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某1伤后可予以休息

90日、营养60日、护理60日，花费鉴定费9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20年8月23日中午，其在柘林镇遇到被告人

金某，因为工资的事火气上来就打了金某两下。下午2点35分左右，金某给其打电话

，双方在电话中争吵了几句，最后金某约了双方在奉贤区XX镇XX公路XX路往西约

100米处的公交车站见面。到了约定地点，其先从电瓶车车篮里拿出事先准备的刀，用

刀背拍了金某肩膀一下，然后将刀扔回车篮，向金某脸部打了一拳，后双方扭打起来

，金某突然拿出尖刀捅了其左胸，其害怕就跑了。

2、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金某是其手下的一个分包工头，王某1和他老婆是金某请的

工人。王某1夫妻俩做了一个多月的活，金某和他们结账共计工资17700元，因公司方已

直接代发了10000元工资给王某1夫妻，所以金某又支付了7700元。但王某1认为公司方

发的工资与金某无关，向金某追讨10000元工资。最后这个事情经其协商决定由其向王

某1再支付5000元了结。由于其当时也没有钱，就一直拖着没付，后来发生了这事，在

王某1住院期间，其已向王某1支付5000元。

3、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

，当时案发现场的状况、被害人受伤情况及作案工具尖刀一把已被扣押的事实。

4、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被害人王某1外伤致

胸壁穿透创致左侧胸腔积气、积血，构成轻伤；伤后可予以休息90日、营养60日、护理

60日；被告人金某外伤致右上唇裂创构成轻微伤；被告人金某患有未特定的非器质性精

神病，在本案中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目前具有受审能力。

5、监控录像证实，本案事发经过。

6、门急诊病历、出院小结、费用小项统计、住院收费票据、上海市医疗门（急）诊收

费票据、上海市急救医疗费专用收据、鉴定费单据证实，被害人王某1因伤住院治疗及

门诊就诊共计花费医疗费36166元、鉴定费900元。

7、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情况说明、工作情况证实，被告人金某的到案经过。

本院认为，被告人金某因工资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为显已触犯刑

律，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庭审中被告人金某辩解其持刀致被害

人受伤的行为系自卫。被告人金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害



人王某1虽因工资纠纷，先动手致被告人金某轻微伤。被害人的行为显属发生在一般争

吵中的轻微暴力，有别于以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为目的的攻击性不法侵害行为。但被告

人手持尖刀故意刺向被害人左胸致人轻伤的反击行为，没有防卫意图，不应当认定为防

卫行为。被告人的辩解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案发后被告人能自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人虽对自己持刀伤人的行为性质有所

辩解，但不影响自首的成立，采纳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被告人金某有自首情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

罪态度等，本院在量刑时一并予以考虑。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要求被告人金某赔偿其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4472元

，被告人对金额及计算方法均无异议，本院根据相关单据、鉴定意见及相关标准亦对上

述损失予以确认。但考虑到被害人在本案中具有一定的过错，对被害人的上述损失，本

院酌定由被告人金某赔偿被害人损失50000元。

为严肃国家法制，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

下：

一、被告人金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3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

二、被告人金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

工费、营养费、护理费、鉴定费共计人民币五万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

三、作案工具刀一把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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